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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，维护教学秩序，保证课程

安排与调度工作的制度化、科学化、信息化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编排课表原则 

第二条  编排课表应遵循教学规律，以学期学生学习任务、

师资、教室资源等情况为依据，以达到均衡学生学习负担、取得

最佳教学效果为目的。 

第三条  教师安排原则：每名教师每学期承担课程原则上不

超过 3 门，新开课或开新课不超过 1 门；每天授课以 2-4 学时为

宜，原则上不超过 6 学时；担任职能部门副处级及以上行政职务

的教师每周授课时数原则上不超过 4 学时。专业所在学院的教授

和副教授应承担基础课必修课及专业核心课程教学任务。新入职

教师第一学年应以助课为主，最多讲授 2 门次课程。 

第四条  教学班安排原则：依据学科门类、教室、教师、课

程教学大纲等情况合理确定教学班型，原则上每个教学班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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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人，超过 80 人的教学班最多由两个行政班合班教学，专业核

心课程和语言类课程应尽可能安排小班教学。选修课选课人数达

25 人方能开课。学分相同、学习要求相同以及考核要求相同的课

程可以安排合班教学，其它课程原则上不安排合班教学。 

第五条  编排课表顺序：合班公共课优先于小班课，必修课

优先于选修课，需用设备课程优先于不用设备课程，多学时课程

优先于少学时课程，体育课之后原则上不安排其他课程的教学。

除实验、实习、研讨、设计等类课程外，原则上同一门课程连排

为 2 学时。 

第六条  编排课表应尽可能保证学生上课地点的相对稳定，

以减少学生课间的流动。在教学资源许可的情况下，应安排学生

在住宿校区上课。 

第三章  编排课表程序 

第七条  每学期第 6 周（新专业第 14 周），各教学单位根

据学校批准的人才培养方案完成下学期开课计划调整工作和开

课计划的核对工作。 

第八条  需要面向全校开放预选的课程，可在第 7 周（新专

业第 15 周）向教务处申请开放下学期开课计划，各教学单位组

织学生选课，根据选课学生人数，按照课程安排基本原则完成合

班、拆班等教学任务的落实工作。第 12 周（新专业第 18 周）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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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教学任务安排，经教研室主任、教学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后

存档。教务处根据教学任务落实情况完成课程表编排工作。 

第九条  第 13-16 周教务处对各教学单位安排的教学任务、

教师授课资格、授课方式、班级规模、合班拆班等情况进行审核，

审核通过后预排下一学期课表。第 17 周各教学单位组织任课教

师核对课表，并提出修改意见。 

第十条  第 18-19 周教务处根据各教学单位的修改意见编制

正式课表。正式课表发布后，各教学单位负责通知任课教师和学

生及时查看。 

第四章  课程调度 

第十一条  严格执行课程表是稳定教学秩序，提高教学质量

的重要保证。课程表一经排定，各有关部门和师生都要遵守课程

表安排。未经批准，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擅自更改上课时间、地

点或更换主讲教师，不得以讨论课、到图书馆查资料、复习课等

为名变相停课，不得任意占用学生自习、文体活动等时间。 

为保障教学秩序，除教师生病等特殊原因外，开学第一周（或

新生开课第一周）内不予调（停）课，开学第二周起，各教学单

位可根据课程实际运行情况报批后进行个别调整。 

第十二条  任课教师在上课期间原则上不能安排出差，不得

因兼职工作影响本校教学工作，确因参加学校重要活动、病假等

特殊情况需要调（停）课的，必须按调课程序办理有关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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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由多个专业组成的合班课程原则上不准调（停）

课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上课的，建议由课程组其他老师代课，

并按调课程序办理有关手续。 

第十四条  教师每人每学期调（停）课总量不得超过该门课

程总量的 10%，要按照调（停）课的实际课时补课，不得自行补

课或合班补课。 

第十五条  因全校性活动需要调（停）课的，原则上由有关

部门提前一周提出申请，经教务处与有关部门协商，并报学校分

管领导批准后由教务处统一调整。 

第十六条  因实践教学条件变化需调整课程时间、地点的，

由任课教师所在教研室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教学单位领导批准并报

教务处备案后方可调（停）课。 

第十七条  教学运行过程中调换任课教师（指由其他教师完

成该课程全部或后续部分的授课任务），需由课程所在教研室提

交申请，经教学单位领导批准，并报教务处备案后方可调换。 

第十八条  教务处定期公布各教学单位调（停）课情况。 

第五章  教师调课程序 

第十九条  任课教师因特殊情况需要调（停）课的，应至少

提前一天向课程所在教学单位提交申请，经分管教学的领导审核

批准后，由教学秘书在教务系统中做调课处理。处理结果应及时

通报学生所在学院教学秘书，并通知到相应班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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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课教师因突然生病等不可预见原因无法提前提出调课申

请的，必须在课前将停课原因通知到课程所在单位，由课程所在

单位教学秘书代为办理相应的调课手续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桂林航天工业

学院排课及课程调度管理办法》（桂航教〔2014〕10 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 

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

2020 年 6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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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6 日印发 


